附件：
巴州尉犁县污水处理厂尾水净化及再生水循环利用工程项目水土保持方案的批复意见
[bookmark: OLE_LINK16][bookmark: OLE_LINK2]巴州尉犁县污水处理厂尾水净化及再生水循环利用工程项目位于巴州尉犁县东环路东侧、尉犁县城镇污水处理厂稳定塘及附近空地，中心坐标：东经86°17'49.4358"，北纬41°21'45.1326"。该项目为新建建设类。项目主要建设内容有在尉犁县城镇污水处理厂氧化塘位置建设水平潜流净化构筑物2.61万平方米，处理规模1.0万m3/d，出水口设置水质自动监测系统1套。新建45万立方米再生水库。新增活水系统（曝气增氧）11处。建设引水、出水及配水线2360m。共设置1座送水泵房。稳定塘淤泥、泥土清运量各3.08万立方米。本项目由净化构筑物建设工程区、再生水循环利用工程区、植物缓冲带工程区组成。
[bookmark: OLE_LINK7][bookmark: OLE_LINK85][bookmark: OLE_LINK25]项目总占地面积37.46公顷，其中永久占地36.22公顷，临时占地1.24公顷，占地类型为公共设施用地、水浇地、乔木林地、灌木林地、工业用地、农村道路、裸土地、裸岩石砾地。项目建设期土石方总量为134.29万立方米，其中挖方63.43万立方米，填方68.34万立方米，表土剥离1.25万立方米，表土回覆1.25万立方米，借方4.91万立方米，无永久弃方。
项目总投资5200万元，其中，土建投资4724.6万元。资金来源为申请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及地方财政配套资金。
工程于2026年3月开工建设，计划于2026年10月建成完工，总工期8个月，本工程建设不涉及专项拆迁及安置问题。
我局于2026年2月12日组织专家对该项目的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进行了技术审查，提出了审查意见。新疆安信达业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编制单位）于3月24日完成修改，达到了本阶段深度要求，经研究，基本同意该水土保持方案，现批复如下：
一、水土保持方案总体意见
（一）基本同意水土流失现状分析。项目区水土流失为风力侵蚀为主，土壤侵蚀强度为轻度，水土流失防治执行北方风沙区一级标准。
（二）基本同意主体工程水土保持评价。应注意扰动地表的恢复。
（三）基本同意该工程建设期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为37.46公顷。
（四）基本同意水土流失预测方法和预测结果。预测项目在建设过程中产生的新增水土流失量1507吨。
（五）基本同意水土流失防治目标。水土流失治理度85%，土壤流失控制比1.0，渣土防护率89%，林草植被恢复率93%，林草覆盖率22%，表土保护率为90%。
（六）基本同意水土流失防治分区及分区防治措施安排。
（七）基本同意水土保持投资概算编制的原则、依据和方法。
本项目水土保持概算总投资246.97万元，本项目免征水土保持补偿费。
二、生产建设单位在项目建设中要全面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的各项要求，并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一）按照批复的水土保持方案落实资金、监测、监理、管理等保证措施，做好下阶段的水土保持工程后续设计、招投标和施工管理工作。加强对施工单位的监督与管理，明确水土保持防治责任，切实落实水土保持“三同时”制度。
（二）按照《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水利部、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印发<水土保持补偿费征收使用管理办法>的通知》（财综〔2014〕8号）《关于我区水土保持补偿费政策有关事宜的通知》（新发改规〔2021〕12号）要求，建设单位应按水土保持方案批复的水土保持补偿费金额，一次性缴纳水土保持补偿费。
（三）严格按方案要求落实各项水土保持措施。各类施工活动要严格控制在用地范围内，严禁随意压占、扰动和破坏地表；建设过程中产生的临时堆土要及时进行防护，禁止随意弃倒；建设过程中产生的弃渣要及时运至方案确定的专门场地。根据方案要求合理安排施工时序和水土保持措施实施进度，切实加强施工组织管理，严格控制施工期间可能造成的水土流失。
（四）工程建设单位应及时向尉犁县水利局书面报告开工信息和水土保持方案实施情况，并接受水行政主管部门的监督检查。
（五）按照《关于规范自治区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审批加强事中事后监督管理的通知》（新水规〔2022〕1号）的要求，切实做好水土保持监测工作，加强水土流失动态监控，落实并做好水土保持监理工作，确保水土保持工程建设质量和进度。并按《关于加强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测监管及成果报送工作的通知》（新水办〔2021〕38号）要求，及时向尉犁县水利局提交水土保持监测方案、季报。
（六）工程线路跨越河流和在河道内取料，须经当地水行政主管部门许可。
三、本项目存在《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管理办法》（水利部令第53号）第十六条所列的情形之一的，生产建设单位应当补充或者修改水土保持方案，报尉犁县水利局审批。需新设弃渣场的，或者因弃渣量增加导致弃渣场等级提高的，生产建设单位应在弃渣前编制水土保持方案补充报告，报尉犁县水利局审批。水土保持初步设计和设计变更文件应报我局备案。
四、本水土保持方案自批准之日起有效期限3年。在方案批复文件有效期内未开工建设的，生产建设单位应在批复文件有效期届满30个工作日之前向尉犁县水利局申请重新审核。项目在方案批复文件有效期内未开工建设的，或虽提出重新审核申请但未获批准的，本方案批复文件自动失效。
五、按照《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管理办法》（水利部令第53号）《关于规范自治区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审批加强事中事后监督管理的通知》（新水规〔2022〕1号）规定，本项目在投产使用前应由建设单位自行组织开展水土保持设施验收工作，并在验收通过后及时向尉犁县水利局报备水土保持验收材料，接受验收核查。水土保持设施未验收或者验收不合格的，生产建设项目不得投产使用。
本文件仅对该项目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进行批复，项目建设的其他许可需按照有关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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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州尉犁县污水处理厂尾水净化及再生水循环利用工程项目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技术审查意见
巴州尉犁县污水处理厂尾水净化及再生水循环利用工程项目位于巴州尉犁县东环路东侧、尉犁县城镇污水处理厂稳定塘及附近空地，中心坐标：东经86°17'49.4358"，北纬41°21'45.1326"。该项目为新建建设类。项目主要建设内容有在尉犁县城镇污水处理厂氧化塘位置建设水平潜流净化构筑物2.61万平方米，处理规模1.0万m3/d，出水口设置水质自动监测系统1套。新建45万立方米，再生水库。新增活水系统（曝气增氧）11处。建设引水、出水及配水线2360m。共设置1座送水泵房。稳定塘淤泥、泥土清运量各3.08万立方米。本项目由净化构筑物建设工程区、再生水循环利用工程区、植物缓冲带工程区组成。
项目总占地面积37.46公顷，其中永久占地36.22公顷，临时占地1.24公顷，占地类型为公共设施用地、水浇地、乔木林地、灌木林地、工业用地、农村道路、裸土地、裸岩石砾地。项目建设期土石方总量为134.29万立方米，其中挖方63.43万立方米，填方68.34万立方米，表土剥离1.25万立方米，表土回覆1.25万立方米，借方4.91万立方米，无永久弃方。
项目总投资5200万元，其中土建投资4724.6万元。资金来源为申请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及地方财政配套资金。
工程于2026年3月开工建设，计划于2026年10月建成完工，总工期8个月，本工程建设不涉及专项拆迁及安置问题。
项目区地貌类型为孔雀河冲积平原区，气候类型属暖温带大陆性荒漠干旱气候，年平均气温10.1摄氏度，无霜冻日144～212天，年平均降水量43毫米，年平均蒸发量2700毫米。年平均风速2.4米/秒。常见风向东北风，最大冻土深度0.76米。土壤主要为荒漠风沙土（沙质土），土壤颗粒以粉沙、细沙为主。现场以盐生草（猪毛菜）、芦苇、碱蓬等一年生耐旱草本为主，混生少量白刺、柽柳等低矮灌丛，属于典型的温带荒漠草原植被，植被覆盖度约30%。项目区土壤侵蚀类型为风力侵蚀，侵蚀强度为轻度。根据《关于印发新疆自治区级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重点治理区复核划分成果的通知》（新水水保〔2019〕4号），工程所在地属于自治区级Ⅱ3塔里木河流域重点治理区。项目建设不涉及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水功能一级保护区、一级自然保护区、国家森林公园、国家地质公园、地质遗迹、重要湿地及生态敏感区等项目建设限制因素。
[bookmark: _GoBack]2026年2月12日，尉犁县水利局通过视频会议组织召开了《巴州尉犁县污水处理厂尾水净化及再生水循环利用工程项目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送审稿）》（以下简称“方案”）技术审查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尉犁县水利局、尉犁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建设单位）、甘肃省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设计单位）、新疆安信达业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方案编制单位）等单位的领导、代表和特邀专家，会议成立了技术评审专家组，共5人。
参会的代表和专家观看了项目区影像资料，听取了建设单位关于项目前期工作进展情况介绍后，编制单位就方案编制内容进行了汇报，经认真讨论与评审，根据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编制的有关规定，基本同意该水土保持方案，现提出技术评审意见如下：
一、项目水土保持评价
（一）基本同意主体工程选址选线水土保持制约性因素的分析与评价。本项目涉及自治区级Ⅱ3塔里木河流域重点治理区，基本同意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中提出的优化施工工艺、减少地表扰动和植被损坏范围的措施。
（二）基本同意对项目占地、土石方平衡、施工工艺和方法的水土保持分析与评价。
（三）基本同意对主体设计中具有水土保持功能工程的评价和界定。
二、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
基本同意项目建设期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为37.46公顷，防治责任主体为尉犁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三、水土流失防治目标
基本同意本项目水土流失防治执行北方风沙区建设类项目一级标准。基本同意水土流失综合防治目标：水土流失治理度85%，土壤流失控制比1.0，渣土防护率89%，林草植被恢复率93%，植被覆盖率22%，表土保护率90%。
四、水土流失分析与预测
基本同意水土流失预测内容和方法。项目扰动地面面积为37.46公顷，造成新增水土流失量1507t。本项目水土流失防治的重点时段是施工期，防治重点区域是再生水循环利用工程区。
五、水土保持措施
（一）防治分区划分
基本同意按照地形地貌将水土流失一个一级防治分区：孔雀河冲洪积平原区；五个二级分区：污水厂尾水净化工程区、再生水循环利用工程区、植物缓冲带工程区、施工生产区、表土堆放区；六个三级分区：构建筑物区、管线工程区、道路工程区、照明工程区、监控工程区、绿化工程区。
（二）措施总体布局
基本同意水土流失防治措施体系及总体布局。
（三）分区防治措施布局
基本同意工程各分区防治措施布设及防治措施的等级与标准。
1、 污水厂尾水净化工程区
（1）构建筑物区
临时措施（方案新增）：洒水258立方米。
（2）管线工程区
工程措施（主体已列）：土地平整0.44公顷。
临时措施（方案新增）：防尘网苫盖2000平方米、彩条旗限界950米。
2、 再生水循环利用工程区
（1）构建筑物区
工程措施（主体已列）：表土剥离1.25万立方米。
临时措施（方案新增）：洒水9096立方米。
（2）道路工程区
临时措施（方案新增）：洒水1328立方米。
（3）管线工程区
临时措施（方案新增）：防尘网苫盖3500平方米。
（4）照明工程区
临时措施（方案新增）：防尘网苫盖700平方米。
（5）监控工程区
临时措施（方案新增）：防尘网苫盖150平方米。
3、 植物缓冲带工程区
（1）绿化工程区
工程措施（主体已列）：表土回覆1.25万立方米、灌溉系统11.33公顷。
植物措施（主体已列）：绿化覆土2.09万立方米、绿化种植13.73公顷。
临时措施（方案新增）：洒水23793立方米。
（2）道路工程区
临时措施（方案新增）：洒水1368立方米。
（3）管线工程区
临时措施（方案新增）：防尘网苫盖700平方米。
4、 施工生产区
临时措施（方案新增）：洒水53立方米。
5、 表土堆放区
工程措施（主体已列）：土地平整0.8公顷。
临时措施（方案新增）：防尘网苫盖9000平方米。
（四）基本同意水土保持工程施工组织及进度安排。
六、水土保持监测
基本同意水土保持监测时段、内容和方法。本项目监测时段从施工准备期开始至设计水平年；主要采用定点监测、调查监测、遥感监测等方法，共布设14处监测点，其中2个定点监测点，即原地貌1处和再生水循环利用工程区1处；12个调查监测点位，即：污水厂尾水净化工程区2处、再生水循环利用工程区5处、植物缓冲带工程区3处、施工生产区1处、表土堆放区1处。水土保持监测时段为2026年3月至2027年6月，监测时间为16个月。
七、水土保持投资概算及效益分析
（一）水土保持投资概算
基本同意水土保持投资概算编制依据、方法。基本同意该工程水土保持总投资为246.97万元，其中主体工程已列水土保持措施投资为142.33万元，方案新增水土保持措施投资为104.64万元。工程措施投资61.53万元，植物措施投资80.80万元，监测措施投资7.74万元，临时措施投资62.57万元，独立费用28.41万元（其中项目建设管理费6.41万元、水土保持监理费12万元、科研勘测设计费10万元），基本预备费5.92万元，免征水土保持补偿费。
（二）水土保持效益分析
基本同意水土保持效益分析。水土保持方案实施后，建设区水土流失可基本得到控制，生态环境得到一定程度恢复。
本技术审查意见仅限于生产建设项目水土流失预防和治理范畴。因之发生的相关赔偿、补偿，由生产建设项目法人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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